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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行政院訂頒之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

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文康活動由各處、室、中心、館、學院或所屬之二級單位自行

籌辦，並得與其他單位合辦，至少 5 人參加為原則。在同一會計

年度內，每單位辦理及個人參加均以一次為限。 

三、每年十二月因會計年度即將終了，如辦理文康活動，應注意經

費補助之報支時效。 

四、舉辦單位應事先擬妥文康活動計畫（內容包括：時間、地點、

行程、交通工具及參加活動人員名單），循行政程序會請人事

室，簽奉校長核可後，始得舉辦，並以利用休閒及例假日為原

則，以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。 

五、每會計年度由學校補助參加文康活動之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

（含校聘人員）及退休人員本人，每人新臺幣一千元，超過部

分自行負擔，補助項目包括：交通費、保險費、餐費、觀光、

文化及社教區門票等。如有眷屬參加，其費用自行負擔。 

六、申請補助經費，應於舉行活動後一個月內，由承辦單位依行政

程序檢據報支。 

七、已登記參加本單位或合辦單位之活動者，因故退出時視同棄權。 

八、主辦文康活動單位，應注意安全並為參加人員投保平安保險。

九、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，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